
10704 行政程序法-1

【修正日期】民國 104年 12月 11日 

【公布日期】民國 104年 12月 30日 

第一章　　總　則　　第一節　　法　例

第 1條（立法目的）

　　為使行政行為遵循公正、公開與民主之程序，確保依法行政之原

則，以保障人民權益，提高行政效能，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，特制

定本法。

第 2條（行政程序、行政機關之定義）

　　本法所稱行政程序，係指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、締結行政契約、

訂定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、確定行政計畫、實施行政指導及處理陳情

等行為之程序。 

　　本法所稱行政機關，係指代表國家、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

體表示意思，從事公共事務，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。 

　　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，於委託範圍內，視為行政機關。

第 3條（適用範圍）

　　行政機關為行政行為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依本法規定為之。

 

　　下列機關之行政行為，不適用本法之程序規定︰ 

　　一、各級民意機關。 

　　二、司法機關。 

　　三、監察機關。 

　　下列事項，不適用本法之程序規定︰ 

　　一、有關外交行為、軍事行為或國家安全保障事項之行為。 



　　二、外國人出、入境、難民認定及國籍變更之行為。 

　　三、刑事案件犯罪偵查程序。 

　　四、犯罪矯正機關或其他收容處所為達成收容目的所為之行為。 

　　五、有關私權爭執之行政裁決程序。 

　　六、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為達成教育目的之內部程序。 

　　七、對公務員所為之人事行政行為。 

　　八、考試院有關考選命題及評分之行為。

第 4條（一般法律原則）

　　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。

第 5條（行政行為之內容）

　　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。

第 6條（行政行為之平等原則）

　　行政行為，非有正當理由，不得為差別待遇。

第 7條（行政行為之比例原則）

　　行政行為，應依下列原則為之︰ 

　　一、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。 

　　二、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，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

少者。 

　　三、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。

第 8條（行政行為之誠信原則）

　　行政行為，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，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

信賴。



第 9條（行政程序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）

　　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，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，一律

注意。

第 10條（行政裁量之界限）

　　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，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，並應符合法規

授權之目的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回索引〉〉

第一章　　總　則　　第二節　　管　轄

第 11條（行政機關之管轄權及管轄權不得隨意設定或變更）

　　行政機關之管轄權，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定之。 

　　行政機關之組織法規變更管轄權之規定，而相關行政法規所定管

轄機關尚未一併修正時，原管轄機關得會同組織法規變更後之管轄機

關公告或逕由其共同上級機關公告變更管轄之事項。 

　　行政機關經裁併者，前項公告得僅由組織法規變更後之管轄機關

為之。 

　　前二項公告事項，自公告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移轉管轄權之

效力。但公告特定有生效日期者，依其規定。管轄權非依法規不得設

定或變更。

第 12條（管轄權之補充規定）

　　不能依前條第一項定土地管轄權者，依下列各款順序定之︰ 

　　一、關於不動產之事件，依不動產之所在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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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二、關於企業之經營或其他繼續性事業之事件，依經營企業或從

事事業之處所，或應經營或應從事之處所。 

　　三、其他事件，關於自然人者，依其住所地，無住所或住所不明

者，依其居所地，無居所或居所不明者，依其最後所在地。關於法人

或團體者，依其主事務所或會址所在地。 

　　四、不能依前三款之規定定其管轄權或有急迫情形者，依事件發

生之原因定之。

第 13條（行政機關管轄權競合時之解決方法）

　　同一事件，數行政機關依前二條之規定均有管轄權者，由受理在

先之機關管轄，不能分別受理之先後者，由各該機關協議定之，不能

協議或有統一管轄之必要時，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指定管轄。無共同上

級機關時，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之。 

　　前項機關於必要之情形時，應為必要之職務行為，並即通知其他

機關。

第 14條（行政機關管轄權爭議之解決方法）

　　數行政機關於管轄權有爭議時，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，無共

同上級機關時，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之。 

　　前項情形，人民就其依法規申請之事件，得向共同上級機關申請

指定管轄，無共同上級機關者，得向各該上級機關之一為之。受理申

請之機關應自請求到達之日起十日內決定之。 

　　在前二項情形未經決定前，如有導致國家或人民難以回復之重大

損害之虞時，該管轄權爭議之一方，應依當事人申請或依職權為緊急

之臨時處置，並應層報共同上級機關及通知他方。 

　　人民對行政機關依本條所為指定管轄之決定，不得聲明不服。

第 15條（行政機關將其權限委託或委任其他機關）

　　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，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。

 

　　行政機關因業務上之需要，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，委託不



相隸屬之行政機關執行之。 

　　前二項情形，應將委任或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，並刊登政

府公報或新聞紙。

第 16條（行政機關將其權限委託民間或個人處理）

　　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，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。

 

　　前項情形，應將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，並刊登政府公報或

新聞紙。 

　　第一項委託所需費用，除另有約定外，由行政機關支付之。

第 17條（行政機關對管轄權之有無之處置）

　　行政機關對事件管轄權之有無，應依職權調查；其認無管轄權者，

應即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，並通知當事人。 

　　人民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申請，依前項規定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者，

視同已在法定期間內向有管轄權之機關提出申請。

第 18條（管轄權變更之處理）

　　行政機關因法規或事實之變更而喪失管轄權時，應將案件移送有

管轄權之機關，並通知當事人。但經當事人及有管轄權機關之同意，

亦得由原管轄機關繼續處理該案件。

第 19條（執行職權時得請求其他機關協助及有不同意見之解決方法）

　　行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，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

助。 

　　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向無隸屬關係之其

他機關請求協助︰ 

　　一、因法律上之原因，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。 

　　二、因人員、設備不足等事實上之原因，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。 



　　三、執行職務所必要認定之事實，不能獨自調查者。 

　　四、執行職務所必要之文書或其他資料，為被請求機關所持有者。

 

　　五、由被請求機關協助執行，顯較經濟者。 

　　六、其他職務上有正當理由須請求協助者。 

　　前項請求，除緊急情形外，應以書面為之。 

　　被請求機關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拒絕之︰ 

　　一、協助之行為，非其權限範圍或依法不得為之者。 

　　二、如提供協助，將嚴重妨害其自身職務之執行者。 

　　被請求機關認有正當理由不能協助者，得拒絕之。 

　　被請求機關認為無提供行政協助之義務或有拒絕之事由時，應將

其理由通知請求協助機關。請求協助機關對此有異議時，由其共同上

級機關決定之，無共同上級機關時，由被請求機關之上級機關決定之。

 

　　被請求機關得向請求協助機關要求負擔行政協助所需費用。其負

擔金額及支付方式，由請求協助機關及被請求機關以協議定之；協議

不成時，由其共同上級機關定之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回索引〉〉

第一章　　總　則　　第三節　　當事人

第 20條（當事人之範圍）

　　本法所稱之當事人如下： 

　　一、申請人及申請之相對人。 

　　二、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之相對人。 

　　三、與行政機關締結行政契約之相對人。 

　　四、行政機關實施行政指導之相對人。 

　　五、對行政機關陳情之人。 

　　六、其他依本法規定參加行政程序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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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1條（行政程序當事人之範圍）

　　有行政程序之當事人能力者如下： 

　　一、自然人。 

　　二、法人。 

　　三、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。 

　　四、行政機關。 

　　五、其他依法律規定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者。

第 22條（得為有效行政程序行為之資格）

　　有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者如下： 

　　一、依民法規定，有行為能力之自然人。 

　　二、法人。 

　　三、非法人之團體由其代表人或管理人為行政程序行為者。 

　　四、行政機關由首長或其代理人、授權之人為行政程序行為者。 

　　五、依其他法律規定者。 

　　無行政程序行為能力者，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行政程序行為。 

　　外國人依其本國法律無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，而依中華民國法律

有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者，視為有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。

第 23條（通知參加為當事人）

　　因程序之進行將影響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，行政機關得

依職權或依申請，通知其參加為當事人。

第 24條（委任代理）

　　當事人得委任代理人。但依法規或行政程序之性質不得授權者，

不得為之。 

　　每一當事人委任之代理人，不得逾三人。 

　　代理權之授與，及於該行政程序有關之全部程序行為。但申請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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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回，非受特別授權，不得為之。 

　　行政程序代理人應於最初為行政程序行為時，提出委任書。 

　　代理權授與之撤回，經通知行政機關後，始對行政機關發生效力。

第 25條（單獨代理原則）

　　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，均得單獨代理當事人。 

　　違反前項規定而為委任者，其代理人仍得單獨代理。 

　　代理人經本人同意得委任他人為複代理人。

第 26條（代理權之效力）

　　代理權不因本人死亡或其行政程序行為能力喪失而消滅。法定代

理有變更或行政機關經裁併或變更者，亦同。

第 27條（當事人之選定或指定）

　　多數有共同利益之當事人，未共同委任代理人者，得選定其中一

人至五人為全體為行政程序行為。 

　　未選定當事人，而行政機關認有礙程序之正常進行者，得定相當

期限命其選定；逾期未選定者，得依職權指定之。 

　　經選定或指定為當事人者，非有正當理由不得辭退。 

　　經選定或指定當事人者，僅得由該當事人為行政程序行為，其他

當事人脫離行政程序。但申請之撤回、權利之拋棄或義務之負擔，非

經全體有共同利益之人同意，不得為之。

第 28條（選定或指定當事人單獨行使職權）

　　選定或指定當事人有二人以上時，均得單獨為全體為行政程序行

為。



第 29條（選定或指定當事人之更換或增減）

　　多數有共同利益之當事人於選定或經指定當事人後，仍得更換或

增減之。 

　　行政機關對於其指定之當事人，為共同利益人之權益，必要時，

得更換或增減之。 

　　依前二項規定喪失資格者，其他被選定或指定之人得為全體為行

政程序行為。

第 30條（選定、指定、更換或增減當事人之生效要件）

　　當事人之選定、更換或增減，非以書面通知行政機關不生效力。 

　　行政機關指定、更換或增減當事人者，非以書面通知全體有共同

利益之當事人，不生效力。但通知顯有困難者，得以公告代之。

第 31條（輔佐人之規定）

　　當事人或代理人經行政機關之許可，得偕同輔佐人到場。 

　　行政機關認為必要時，得命當事人或代理人偕同輔佐人到場。 

　　前二項之輔佐人，行政機關認為不適當時，得撤銷其許可或禁止

其陳述。 

　　輔佐人所為之陳述，當事人或代理人未立即提出異議者，視為其

所自為。


	10704行政程序法-1
	第一章　　總　則　　第一節　　法　例
	第1條（立法目的）
	第2條（行政程序、行政機關之定義）
	第3條（適用範圍）
	第4條（一般法律原則）
	第5條（行政行為之內容）
	第6條（行政行為之平等原則）
	第7條（行政行為之比例原則）
	第8條（行政行為之誠信原則）
	第9條（行政程序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）
	第10條（行政裁量之界限）

	第一章　　總　則　　第二節　　管　轄
	第11條（行政機關之管轄權及管轄權不得隨意設定或變更）
	第12條（管轄權之補充規定）
	第13條（行政機關管轄權競合時之解決方法）
	第14條（行政機關管轄權爭議之解決方法）
	第15條（行政機關將其權限委託或委任其他機關）
	第16條（行政機關將其權限委託民間或個人處理）
	第17條（行政機關對管轄權之有無之處置）
	第18條（管轄權變更之處理）
	第19條（執行職權時得請求其他機關協助及有不同意見之解決方法）

	第一章　　總　則　　第三節　　當事人
	第20條（當事人之範圍）
	第21條（行政程序當事人之範圍）
	第22條（得為有效行政程序行為之資格）
	第23條（通知參加為當事人）
	第24條（委任代理）
	第25條（單獨代理原則）
	第26條（代理權之效力）
	第27條（當事人之選定或指定）
	第28條（選定或指定當事人單獨行使職權）
	第29條（選定或指定當事人之更換或增減）
	第30條（選定、指定、更換或增減當事人之生效要件）
	第31條（輔佐人之規定）


